附件1
儿童用品（玩具和童车）GB/T 19865-2024新版标准
3C证书转换实施方案
1、 产品范围
电玩具，乘骑车辆玩具（带电产品），童车（带电产品）(以下简称“产品”)
2、 证书转换的时限
（一）新申请
初次提出3C认证的产品，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，申请人可自愿选择按照新版标准或者旧版标准申请认证；自2026年8月1日起，应依据新版标准实施认证并出具新版标准认证证书。
（二）变更申请
1、标准换版申请
旧版标准认证证书持有人应于换版公告发布后，2026年8月1日后的第一次监督检查前，向CQC提交认证证书标准换版的申请、并接受实验室针对新、旧版标准差异试验项目（见附件）实施的检测，完成按新版标准的产品确认工作，换发新版标准认证证书。最迟应于2026年8月1日后的第一次监督检查完成之前，完成按新版标准的产品确认和证书换发，2026年8月1日后的第一次监督检查时，未完成换版工作，工厂检查员开具不符合项，逾期未完成的将暂停证书，三个月内未完成证书恢复的，将撤销证书。
2、 型号变更申请
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，申请人可自愿选择按照新版标准或者旧版标准申请认证，自2026年8月1日起，应依据新版标准实施认证并出具新版标准认证证书。按照新版标准申请认证，应充分考虑型号之间差异和新旧标准差异。
3、 其它变更申请
要求同二（一）要求。
3、 样品获取方式
（一）抽样
由检查员按照监督的要求，同时结合新旧标准的差异抽取样品，送指定实验室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测试。监督抽样可提前单独安排。
抽样原则除满足正常监督抽样的要求外，还要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优先抽取以下产品：带有玩具遥控器的产品，可以产生电磁场的产品，USB 端口供电的产品，使用液体的产品，包含小部件电池或带电池的小部件的产品，可连接到其它设备的产品，带有电池充电器的产品，实验型电玩具。
（二）送样
    每张证书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主检型号送样，具体型号由受理工程师指定，并送指定实验室进行差异测试。型号选取参照以下原则执行：
优先抽取以下产品：带有玩具遥控器的产品，可以产生电磁场的产品，USB 端口供电的产品，使用液体的产品，包含小部件电池或带电池的小部件的产品，可连接到其它设备的产品，带有电池充电器的产品，实验型电玩具。
其它差异型号情况：依据新旧标准重要差异，经受理工程师判定需要做差异测试的型号。
四、申请方式及流程
（一）申请方式
1、独立申请
    独立申请是委托人单独进行申请转换证书一种方式。此申请方式在换版公告正式发布后即可提出申请，在样品获取方式上选择企业送样，需做新旧标准差异测试（具体要求详见：三、样品获取方式）。
2、结合监督申请
结合监督申请是申请人证书转换结合监督检查完成的一种方式。此申请方式需委托人提出申请，由检查员按照监督的要求，同时结合新旧标准的差异抽取样品（具体要求详见：三、样品获取方式）
（二）申请流程关键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在申请书中“备注/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”处，请备注：“独立申请”或“结合监督申请”，如选择“结合监督申请”，请同时备注是否需要“单独安排抽样任务”；
2、填写认证申请附加信息，请选择：产品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、技术规则或者认证实施细则发生了变化。填写变更项目内容，变更项目：标准换版，变更前：GB 19865-2005，变更后：GB/T 19865-2024；
3、上传电子资料包括：产品声明，营业执照，新标准监督检测报告（如有）等。
